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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０三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       大法官 陳碧玉 

財政部賦稅署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台稅一

發第八四一六六四０四三號函一（五）決議（下稱系爭決議）

1 與 3，關於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依

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

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免稅要件，就其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建

物、設備等資產之支出，選擇全額列為購置年度之資本支

出，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，應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

中減除及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部分，多數意見認違反憲

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本席對此結論敬表同意。 

或謂公益醫療法人於某一年度選擇將某特定固定資產

全額列入依行政院公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

納所得稅適用標準（下稱免稅適用標準）第二條第一項第八

款規定之收支比公式（下稱收支比計算式）分子中，致合乎

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免稅要件時，其原已依所得

稅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五十一條規定核計之銷售

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，必須變更，排除該固定資產按

年所提列之折舊費用，以提高銷售貨物所得，降低非銷售貨

物所得，否則即構成不當得利。爰提出意見如下： 

一、公益團體不合免稅要件時，其應稅所得與非公益之社團

法人並無不同 

為鼓勵民間公益團體積極從事與創設目的相關之

公益活動，輔助政府職能不足之處，又為防杜該團體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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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之名，行脫法避稅之實，且為使該團體於從事銷售

貨物或勞務之行為時，其稅責與非公益團體相同、以維

稅捐競爭中立原則，所得稅法暨免稅適用標準關於公益

團體所得免稅範圍之規定，迭經修正。 

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教育、文

化、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（下稱公益團體），符合行政

院規定標準者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

得，免納所得稅。行政院依此授權訂定免稅適用標準。

首先，否准公益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得予免稅，

使公益團體因從事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有所得時，與非公

益團體負同一稅責。其次，免稅適用標準第二條規定，

公益團體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得予免稅必須符合

之十大要件。其中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全年用於與其創設

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（包含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

支出），不能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（包

含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，且不限於與創設目

的有關活動之收入）之百分之七十（原標準為百分之八

十）。公益團體僅在該年度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

收入核算結果，合乎公益免稅之要件，始有所得稅法第

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適用，亦即就該公益團體全

年度之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全部所得給予租稅優惠，免

納所得稅。倘公益團體不合乎免稅要件時，全部之非銷

售貨物或勞務所得應併同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課徵

所得稅，與非從事公益之社團法人必須就營業與非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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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全部所得課徵所得稅，並無不同。 

二、銷售或非銷售貨物勞務之收入支出其屬性，自各該經濟

行為發生時，即已確定。醫療法人會計基礎按公司組織

採權責發生制，是公益醫療法人為醫療用途購置之固定

資產，依所得稅法規定應按年提列折舊，列為銷售貨物

或勞務之成本費用 

計算公益醫療法人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是否

免稅收支比之分子、分母均來自於該法人全年度之會計

帳。無論公益醫療法人與社團醫療法人均應依所得稅法

相關規定，計算全年度之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

入與支出。且銷售或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或支出其

屬性，自各該經濟行為發生時即已確定，並據以列帳，

不因其後依據免稅適用標準收支比公式計算結果而變

更。 

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有關會計基礎，應按公

司組織採權責發生制（按本條規定內容為：「會計基礎，

凡屬公司組織者，應採用權責發生制。其非公司組織

者，得因原有習慣或因營業範圍狹小，申報該管稽徵機

關採用現金收付制。」換言之，公司組織之會計基礎不

得採現金收付制。更無在同一會計年度，得就某特定資

產採現金收付制，其餘一律採權責發生制之會計制度。

財政部ㄧ０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一０一０四

０四五九六０號函，就特定資產比照非公司組織採用現

金收付制，其餘固定資產仍採用權責發生制，自創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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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並以之為系爭決議之法源依據）；第五十一條有

關購置固定資產之支出，應按年提列折舊；第二十四條

有關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，減除各項成本

費用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等規定，於公益

醫療法人與社團醫療法人一體適用。是以，公益醫療法

人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建物、設備等固定資產，與社團

醫療法人相同，應依照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

舊，列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。 

三、公益醫療法人全年度淨所得額之計算與其於該年度非銷

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能否免稅之計算，係不同之法律關

係，無重複計列之問題 

假設： 

1、A 為公益醫療法人，於第一年度收支均與其創設目

的活動有關；該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1000 萬

元，成本費用800萬元（內含550萬元及450萬元醫

療機器設備各一部之假設耐用年限各為10年、各無

殘值之按年折舊費用各55萬元及45萬元在內）；非

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1000萬元，成本費用200萬

元；於第二至第十年度均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支

出。 

2、B 為社團醫療法人，於第一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    

收入1000萬元，成本費用800萬元（內含550萬元

及 450 萬元醫療機器設備各一部之假設耐用年限各

為 10 年、各無殘值之按年折舊費用各 55 萬元及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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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在內）；非營業收入 1000 萬元，成本費用 200

萬元；於第二至第十年度均無非營業之收入支出。 

依據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權責發生制、

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淨所得原則、第五十一條固定資

產依耐用年限按年提列折舊費用規定，計算十年中

各該年度之所得額如下： 

 A公益醫療法人 B社團醫療法人 

第一年 

銷售貨物勞務部分

1000-700-55-45=200 

非銷售貨物勞務部分

1000-200=800 

銷售貨物勞務部分

1000-700-55-45=200 

非營業部分

1000-200=800 

第二年至

第十年 

銷售貨物勞務部分

1000-700-55-45=200 

非銷售貨物勞務部分

0 

銷 售 貨 物 勞 務 部 分

1000-700-55-45=200 

非營業部分 

0 

十年所得

總額 

銷售貨物勞務部分 

200+（200×9）=2000 

非銷售貨物勞務部分 

800+（0×9）=800 

銷售貨物勞務部分 

200+（200×9）=2000 

非營業部分 

800+（0×9）=800 

由上列圖表可得之結論： 

1、 公益醫療法人與社團醫療法人依所得稅法計算出之每年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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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總額，乃至十年所得總額，並無不同。 

2、 公益醫療法人與社團醫療法人第一年至第十年之銷售貨

物或勞務（營業）所得均各為200萬元，十年總計2000

萬元。第一年之非銷售貨物或勞務（非營業）所得均各

為800萬元。 

3、 公益醫療法人之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全部所得 800萬元

並非當然免徵所得稅。是否免稅，決定於該當年度之經

濟活動是否達法定公益要件。倘未確實將可運用之資

金，積極用於舉辦與其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，徒有公益

之名無公益之實，則該年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總所得

800 萬元，連同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之 200 萬元，同為

課徵所得稅之客體。 

4、 就公益醫療法人計算該年度所得額之多少，與所得額中

源自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可否免稅，為完全不同之

法律關係。前者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

第五十一條規定計算該當年度之淨所得額。後者則是依

免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，將列入於上開

帳目中之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列為收支比計算

式之分子，將全部收入列為分母。從而，與計算淨所得

額相關之減項數額，若與創設目的之活動有關，即應列

為後者計算式之分子，與計算淨所得額相關之加項數

額，一律應列為後者計算式之分母。數額相繼出現於淨

所得額計算與收支比計算式，係為不同之法律關係，並

非重複計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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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系爭決議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

再援用前例以說明系爭決議違反租稅法律主義： 

1、 A公益醫療法人於第一年度之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

所得800萬元全部是否免稅，其收支比計算式有

二： 

a、（700+55+45+200）/（1000+1000）=1000/2000     

=50%。 

b、（700+55+450+200）/（1000+1000）=1405/2000 

＞70%。 

選擇 a 收支比計算式，該年度之非銷售貨物或勞

務之所得 800 萬元應課徵所得稅。但此 450 萬元

固定資產之每年折舊費用45萬元，可列於第二年

至第十年之收支比計算式之分子，使第二年至第

十年將因有此45萬元之折舊費用而有合乎免稅要

件之可能。此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列入收支比計

算式分子連續十年，總計為 450 萬元。選擇 b 收

支比計算式，本年度符合免稅要件，800萬元為免

稅所得。但此筆固定資產不得再提列折舊費用，

列入第二年至第十年之收支比計算式之分子。十

年間此筆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列於計算式收支比

之分子總額亦為 450 萬元。公益醫療法人並未因

選擇b收支比計算式而重複列計折舊費用。 

2、 適用系爭決議將使已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五

十一條、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出之銷售與非銷售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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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或勞務之所得額變更如下： 

 

公益醫療法人應稅所得  

選擇b收支比計

算式 

選擇a收支比計

算式 

社團醫療法人應

稅所得 

第

一

年 

○11000-(700＋55

＋451)= 200 

○21000-(700＋

55)=245 

○31000-(700＋55

＋450)=-205 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

1000-700-55-45

=200 

 

非銷售貨物勞務

部分

1000-200=800 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

1000-700-55-45 

=200 

 

非營業部分

1000-200=800 

第

二

年

至

第

十

年 

︵

假

設

均

無

非

○11000-(700＋55

＋45) 

= 200× 9(年) 

=1800 

○21000-(700＋ 

55) 

  =245× 9(年) 

=2205 

○31000-(700＋55

＋0) 

  =245× 9(年) 

=2205 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

1000-700-55-45

=200 

 

非銷售貨物勞務

部分0 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

1000-700-55-45 

=200 

 

非營業部分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二筆固定資產 10年總折舊(55×10)＋(45×10)=1000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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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
售

貨

物

或

勞

務

收

入

及

支

出 

︶ 

十

年

應

稅

所

得 

○1200＋1800 
=20002 

○2245＋2205 

=2450 
○3-205＋2205 
=2000 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 

200+（200×9）

=2000 

 

非銷售貨物勞務

部分 

800+（0×9）=800

 

銷售貨物勞務部

分 

200+（200×9）

=2000 

 

非營業部分 

 

800+（0×9）=800

 

由上列圖表及上開四、1之說明，550萬元固定資產

每年折舊費用55萬元，既列於依據免稅適用標準規定採

用之 a 或 b 收支比計算式之分子中十年，又列於系爭決

議所採之上開○2所示計算應稅所得之每年折舊費用達十

年，財政部並不認為此為重複列計，乃因其係為二不同

法律關係而計列，並非重複列計使然。則 450 萬元固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因選擇 b收支比計算式，非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全部免稅。此欄○1 ○2 ○3 均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
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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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產，不問其係以每年45萬元列於a收支比計算式之分

子中十年，或係以 b 收支比計算式將 450 萬元一次列於

第一年之分子中，均不影響應稅所得額之計算，不得以

有重複列計為由，將之排除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

用之外。 

按會計基礎究採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制，其不同

在於認列收入、成本費用時間點之不同，斷無因採用會

計基礎不同，而得將依法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

用，因此變更為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。系爭決

議在無法源依據下，逕將公益醫療法人為醫療目的所採

購之醫療設備固定資產，以該資產應採現金收付制為

由，將之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，改列為非銷售

貨物或勞務之資本支出，進而否准該折舊費用自銷售貨

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扣除，致十年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

由 2000 萬元增加為 2450 萬元，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

得由 800 萬元降為 350 萬元。虛增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

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之應稅所得額，違反租稅法律主

義。 

公益醫療法人依據免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

款規定選擇採用 b 收支比計算式，因符合免稅要件，依

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，其該當年度之非

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全額 800 萬元免納所得稅。此租

稅優惠，為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，依民法第一百

七十九條規定自非不當得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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